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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地 震 局

关于发布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技术标准》的公告

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已经

三部门批准为河北省工程建设标准，编号为 DB13(J)/T 111—

2017，自 2018年 3月 1日起实施。原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同时废止。

现予公告。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北省地震局

2018年 1月 2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7年度省工程建

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第二批制（修）订计划》（冀建工〔2017〕87

号）的要求，由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组织河北

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对修订内容

进行了反复讨论和研究，与相关标准相协调，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建筑与结构；5.内部设备；6.应急标志。

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

GB 2173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等相关标准，并借鉴

了《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 51143的部分内容。主要修订的

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重新界定了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的类别，并对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2）重新界定了可兼

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工程范围；（3）对出入口设计和内部

设施配置重新进行了核定；（4）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实施以来各方的反馈

意见和建议，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河北省地震局负责具体内

容的解释，由河北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本标

准执行过程中，请有关单位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并将意见



和有关资料函告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

山前大道 516号；邮政编码：050227；邮箱：srfgcc@163.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北省地震局

参编单位： 河北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王建强 王永茂 刁建新 刘紫强 于 根

刘 瑾 王琴英 王 丽 王凤义 孙树鹏

李 铭 王喜斌 许晓艳 张 勤 郑浩波

王利欢 杨勇涛 张蓓蓓 董少英 高亦飞

高杰强 王如意

审查人员： 李山林 顾渭建 刘志辉 张彦清 赵明发

莘 亮 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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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和河北省防震减灾的有关要求，科学合理利用

人民防空工程资源，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为居民提供地震应急

避难空间，快速有序地安置居民，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或改建的人民防空工

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计。

1.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计应遵循“以人为

本、安全可靠、出入通畅、平灾结合、便于管理”的原则。

1.0.4 地震发生后，应对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进

行安全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启用。

1.0.5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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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地震应急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破坏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各种防御和减轻灾害的准备，以及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所采取的紧急抢险救灾行动。

2.0.2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

为应对地震等突发事件，经规划、建设，具有地震应急避难

生活服务设施，可供居民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

2.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civil air defence

works as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

在具备战时防护功能的同时，具有供居民地震紧急疏散、临

时生活功能的人民防空工程。

2.0.4 避难单元 shelter unit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中，具有独立避难功能

的空间。

2.0.5 避难场所出入口 emergency shelter entrance

满足疏散需要、保障进出安全的出入口。

2.0.6 应急标志 emergency sign

在避难场所内外设置的避难场所指示标志、人员疏导标志和

应急避难功能分区标志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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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规模、战时、

平时及应急用途，应根据城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地面建筑规划

及抗震防灾规划，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3.0.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避开地震断裂带、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易发生地段；

2 应选择有毒气体储放地、易燃易爆物或放射性物质储放

地、高压输变电线路等设施对人身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之外。

3.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按Ⅲ类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设计，其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3.0.4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宜与周围地下空间连

通，暂不具备条件的，应预留连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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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结构

4.1 一般规定

4.1.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2000m2。

4.1.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均使用面积可按

5m2～7m2取值。

4.1.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工程主体应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地震设防。

4.1.4 规模较大的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划分避

难单元。每个避难单元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4000m2。各避难单元

的应急避难设施应自成系统。

4.1.5 相邻避难单元间应用防火墙、防火卷帘分隔并相互通达，

连通口应设甲级防火门。

4.2 出入口

4.2.1 避难单元的避难场所出入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避难单元应设置不少于两个出入口，并应至少有一个

位于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各出入口应设置成不同朝向。

2 位于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的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5

1.2m。

4.2.2 地震作用下，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可按以下规定确定：

1 可倒塌建筑的倒塌影响宽度（W）可按下式计算：

W=K×H （4.2.2）

式中：W——倒塌影响宽度（m），即地面建筑外侧至瓦砾边缘

的距离；

K——宽度影响系数，可按表 4.2.2采用；

H——地面建筑高度，指室外地面至地面建筑檐口或女儿

墙顶部的高度。

2 不可倒塌建筑的倒塌范围可按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确定，

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可按不低于该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对应的加速

度和速度评估确定，并不应小于 3m。

表 4.2.2 地面建筑倒塌或破坏宽度影响系数

建筑高度（m）

建筑类型
24 24~54 54~100 100~160 160~250

可倒塌

建筑

与建筑长轴平行 0.67 0.67~0.50 0.50 0.50~0.40 0.40~0.30

与建筑短轴平行 0.50 0.50~0.30 0.30~0.25 0.25~0.20 0.20~0.15

不可倒

塌建筑
按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确定

4.2.3 每个避难单元出入口和通道总净宽应按避难人数计算，每

百人不应小于 0.75m。

4.2.4 战时出入口作为避难单元出入口使用时，其人员通过的防

护密闭门和密闭门应采用无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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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功能分区和附属房间

4.3.1 每个避难单元应具备指挥、生活、医疗、物资储备、通风、

供水、供电、排污等功能。

4.3.2 避难单元内应设指挥区，指挥区可结合广播、通信、监控

室统筹设置，建筑面积可按 8m2～12m2确定。

4.3.3 避难单元内应设生活区并进行分区。每个生活区不应超过

1000m2。相邻生活区之间应设人行通道，人行通道宽度不小于 2m。

4.3.4 避难单元内应设物资储备区，物资储备区建筑面积可按

35m2～70m2确定。

4.3.5 避难单元内应设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点，医疗救护与卫生

防疫点建筑面积可按 15m2～20m2确定。

4.3.6 避难单元内应设饮水处，数量为每 250人一处。每个饮水

处的建筑面积可按 5m2～10m2确定。

4.3.7 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设水冲厕所或在地面上

设移动式厕所，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在避难单元内设置厕所时，应为水冲厕所。厕所应设在

排风口附近，并宜单独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2 当在地面上设移动式厕所时，移动式厕所应位于地面建筑

倒塌范围之外，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应符合本标准 4.2.2条的规定。

3 厕位数量不宜少于避难人数的 2%。分男女设置时，女厕

位数量不宜低于男厕位数量的 1.5倍；混合设置时，专用女厕位

不宜低于总厕位数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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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设垃圾储存间或在地面上设垃圾收集

点，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在避难单元内设置垃圾储存间时，垃圾储存间建筑面积

可按 5m2～10m2确定，并宜布置在排风口附近。

2 当在地面上设垃圾收集点时，垃圾收集点应位于地面建筑

倒塌范围之外，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应符合本标准 4.2.2条的规定。



8

5 内部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

计应符合《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的规定。

5.2 通 风

5.2.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宜充分利用自然条

件，合理组织自然通风。

5.2.2 当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采用机械通风时，

人员新风量按 10m3/(p·h)～15m3/(p·h)确定。

5.3 给水与排水

5.3.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采用供水管网、供

水车两种方式进行应急供水，并应设置饮用水、生活用水贮水池

（箱），为避难人员提供应急用水。

5.3.2 人员用水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饮用水：3L/(人·天)；

2 生活用水：10L/(人·天)。

5.3.3 人员饮用水、生活用水的贮水时间不应少于 3天。

5.3.4 饮用水、生活用水贮水池（箱）的有效容积应根据避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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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数量、用水量标准及贮水时间计算确定。

5.3.5 饮用水、生活用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5.3.6 避难单元内应设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可与平时或战时排水

系统合用。

5.4 电 气

5.4.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照明、医疗、指挥

和柴油发电站配套设施电力负荷应为一级负荷，其他均为二级负

荷。

5.4.2 设置柴油发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柴油

发电站应平时全部安装到位。

5.4.3 未设置柴油发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

预留引接可移动发电设备的固定回路，保障应急供电。

5.5 消 防

5.5.1 避难单元生活区内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的规定配置灭火器。

5.5.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区域报警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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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标志

6.0.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标

志：

1 避难场所周边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

2 避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应急避难所标志；

3 避难场所内各功能区应设置功能分区或设施标志。

6.0.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详见附录 A。

6.0.3 人民防空工程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标有文字说明的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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